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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本法律意见书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词语或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公司、麒聚科技 指 天津麒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麒聚有限 指 天津麒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一轻科技 指 天津市一轻科技信息研究所有限公司 

一轻所 指 天津市一轻科技信息研究所，系一轻科技前身

渤海轻工集团 指 天津渤海轻工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自行车院 指 天津市自行车研究院 

瀚洋通讯 指 天津市瀚洋通讯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津协科技 指 上海协津自行车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国资委 指 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工商局 指 工商行政管理局 

质监局 指 质量技术监督局 

“三会” 指 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的统称 

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全国股份转让系统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本次挂牌 指 
公司申请股票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及公开

转让 

本所 指 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 

1-3-2 



主办券商、申万宏源 指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瑞华会计师 指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公开转让说明书 指 
公司为本次挂牌编制的《天津麒聚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公开转让说明书》 

《审计报告》 指 
瑞华会计师于 2015 年 11 月 12 日出具的（瑞华

审字[2015] 01530041 号）《审计报告》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业务规则》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

行）》 

《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

法》 
指 《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 

《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

则》 
指 

《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

行）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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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 

关于天津麒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股票 

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及公开转让的法律意见 

中银股字[2015]第 264 号 

 

致：天津麒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司） 

 

根据本所与公司签署的《法律服务协议》，本所接受公司的委托，担任本次

公司申请股票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及公开转让的专项法律顾问，并据此出具

本法律意见书。 

 

引   言 

 

本所创建于 1993 年，是经北京市司法局批准成立的合伙制律师事务所。本

所总部设在北京，并在上海、深圳、杭州、南宁等地设有分支机构。本所业务范

围包括：证券与资本市场、金融与银行、并购与产权交易、国际贸易、房地产、

知识产权、诉讼与仲裁等。 

 

为做好本次挂牌的律师服务，2015 年 9 月本所指派经办律师到公司所在地驻

场工作。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业务规则》、《证券法律业务管理

办法》及其他法律、法规和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的相关规定，并按照律师行业

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本所律师对公司与本次挂牌有关方面

的文件和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以下简称“查验”），并在此基础上制作本法律

意见书。 

 

本所律师上述工作过程包括： 

1．沟通阶段。主要是本所律师与公司的双向交流，本所律师向公司介绍律

师在本次挂牌工作中的地位、作用、工作内容和步骤，公司指派专门的人员配合

本所律师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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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查验阶段。本所律师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公司

本次挂牌所涉及有关方面的事实进行查验，了解公司的法律情况及其面临的法律

风险和问题，就公司是否符合《公司法》、《业务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全国股

份转让系统公司规定的本次挂牌条件作出分析、判断。在这一阶段中，与主办券

商及其他中介机构共同就工作中发现的问题，以及公司主动提出的问题进行了研

究和论证，依法提出处置方案，敦促公司予以解决。 

在查验过程中，本所律师主要采用了访谈、实地调查、书面审查、查询、计

算、复核等多种查验方法，以了解公司的各项法律事实。就一些至关重要而又无

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律师向有关政府部门、公司的主要股东、其他

有关单位或有关人士进行了查证，并要求公司及有关当事方出具了有关情况说

明、声明、证明文件。 

对于从国家机关、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会计师事务所、资

产评估机构、资信评级机构、公证机构等公共机构以及专业机构直接取得

的报告、意见、文件等文书，本所律师履行了《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第

十四条要求的相关注意义务，并将上述文书作为出具法律意见的依据。  

3．拟文阶段。本所律师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业务规则》等有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要求，根据公司的情况，对完成的审查工作进行归纳总结，

拟定并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在上述工作的基础上，本所律师就本次挂牌的下述有关事实出具本法律意见

书： 

1．本次挂牌的批准和授权； 

2．公司本次挂牌的主体资格； 

3．本次挂牌的实质条件； 

4．公司的设立； 

5．公司的独立性； 

6．公司的发起人或股东； 

7．公司的股本及演变； 

8．公司的业务； 

9．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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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公司的主要财产； 

11．公司的重大债权债务； 

12. 公司的重大资产变化及收购兼并； 

13．公司章程的制定与修改； 

14．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及规范运作； 

15．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变化； 

16．公司的税务； 

17．公司的环境保护和产品质量、技术标准； 

18．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 

19. 结论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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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一、 本次挂牌的批准和授权 

 

公司于 2015 年 9 月 27 日召开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申请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以协议方式公开转让

的议案》和《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

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相关事宜的议案》，对本次挂牌做出了批准和授

权。 

 

本所律师认为，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规定，上述

决议的内容合法、有效；该次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有关本次挂牌事宜的授权

范围及程序合法、有效。 

 

二、 公司本次挂牌的主体资格 

 

根据公司的陈述并经查验相关审计报告、纳税资料、工商登记资料等，麒聚

科技系由麒聚有限以整体变更方式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目前持有天津市市场和

质量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15年6月19日核发的注册号为120193000060506的《企

业法人营业执照》，其设立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

自成立至今已持续经营两年以上；不存在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规定的公司应终止的情形，具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本次

挂牌的主体资格。 

 

三、 本次挂牌的实质条件 

 

经逐条对照《业务规则》及相关规定，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符合本次挂牌的

下列条件： 

 

1、公司系由麒聚有限以整体变更方式设立而来的股份有限公司，其存续期

限从 2012 年 5 月 23 日麒聚有限成立起计算，公司持续经营两年以上，符合《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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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规则》第 2.1 条第（一）项“依法设立且存续满两年”的规定。 

2、根据《审计报告》及公司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营业务为生产经营

自行车、电动（汽油机助力）自行车、三轮车、各类童车、娱乐车（沙滩车、卡

丁车、滑板车、独轮车）等检测设备，未发生重大变化。公司 2013 年度、2014

年度及 2015 年 1-7 月份主营业务收入分别为 8,371,845.49 元、3,706,808.83 元和

6,240,594.10 元，占其总收入的 100.00%、94.88%和 100.00%，符合《业务规则》

第 2.1 条第（二）项“业务明确，具有持续经营能力”的规定。 

3、公司治理结构健全，运作规范，已经依法建立由股东大会、董事会、监

事会和高级管理层组成的公司治理架构，并制定了相应的公司治理制度，公司相

关机构和人员能够依据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各自职责；

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依法开展经营活动，

经营行为合法、合规，不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符合《业务规则》第 2.1 条第

（三）项“公司治理机制健全，合法规范经营”的规定。 

4、公司系由麒聚有限于 2014 年 12 月 11 日以整体变更方式设立而来的股份

有限公司，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股权明晰，整体变更符合《公司法》的相关规

定，各股东所持股份不存在重大权属纠纷，符合《业务规则》第 2.1 条第（四）

项“股权明晰，股票发行和转让行为合法合规”的规定。 

5、公司已与申万宏源签订《推荐挂牌并持续督导协议书》，由申万宏源作

为公司本次挂牌的主办券商予以推荐并持续督导，符合《业务规则》第 2.1 条第

（五）项“主办券商推荐并持续督导”的规定。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挂牌符合《公司法》、《业务规则》等

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各项实质条件。 

 

四、 公司的设立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系由麒聚有限以整体变更方式设立而来的股份有限公

司，其设立的程序如下： 

2014 年 10 月 28 日，渤海轻工集团召开董事会会议并作出决议，同意麒聚

有限进行股份制改造，由有限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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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11 月 5 日，瑞华会计师出具《审计报告》（瑞华审字[2014]01510056

号），确定公司截至审计基准日 2014 年 9 月 30 日经审计的净资产值为人民币

2,049,939.44 元。 

2014 年 11 月 7 日，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天津麒聚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改制设立股份公司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中同华评报字[2014]第 630

号），根据该报告，截至 2014 年 9 月 30 日，麒聚有限净资产评估价值为 239.81

万元。 

2014 年 11 月 9 日，麒聚有限召开临时股东会，同意麒聚有限整体变更为股

份有限公司，将麒聚有限全部经审计的净资产值 2,049,939.44 元，按 1:0.9756 的

比例折为股份有限公司股本，确定变更后的股份有限公司总股本为 200.00 万股，

公司股东按照在公司的出资比例持有相应数额的股份，其余净资产值 49,939.44

元列入资本公积。 

2014 年 11 月 9 日，麒聚有限全体股东签订《发起人协议》，一致同意以整

体变更的方式设立天津麒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 200.00 万元，股本

总额为 200.00 万股，每股 1.00 元；麒聚科技整体变更所发行的全部股份均由各

发起人认购。截至 2014 年 9 月 30 日，麒聚有限经审计的净资产值人民币

2,049,939.44 元，按 1:0.9756 的比例折合为麒聚科技的股份总额 200.00 万股，由

各发起人按照目前各自在麒聚有限的出资比例持有相应数额的股份，其余净资产

值 49,939.44 元列入麒聚科技的资本公积金。 

2014 年 11 月 25 日，公司发起人召开第一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天津麒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筹建工作报告》、《天津麒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关于设立天津麒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筹办费用的报告》、《关于发起人用于抵

作股款的资产作价报告》、《天津麒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天津麒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天津麒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议事规则》、《天津麒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天津

麒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办法》、《天津麒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外

投资管理办法》等议案，选举秦文昌、孙前程、韦锁柱、王瑜、赵卫玲组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选举解增林、卢宝萍为公司第一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与职工代

表大会选举的职工监事刘庆敏组成公司第一届监事会。 

2014 年 11 月 25 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秦文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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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公司董事长，聘任王瑜为总经理、赵卫玲为公司财务总监。 

2014 年 11 月 25 日，公司召开第一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解增林监事

为公司监事会主席。 

2014 年 12 月 8 日，天津市国资委作出《市国资委关于同意天津麒聚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津国资企改[2014]370 号），同

意麒聚有限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 12 月 11 日，公司取得天津市工商局核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公司成立时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天津麒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号： 120193000060506 

住所：  华苑产业区海泰西路 18 号北 2-101 工业孵化 

法定代表人：  王瑜 

注册资本：  200.00 万元 

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  实验分析仪器、电子信息、工业自动化控制软件技术的开发、咨询、服务、

转让；机电设备维修；电动自行车配件、仪器仪表（计量器具除外）制造。

（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行业许可的凭许可证件，在有效期限内经营，国家有

专项专营规定的按规定办理。） 

成立日期：  2012 年 5 月 23 日 

营业期限：  2012 年 5 月 23 日至长期 

公司成立时的股权结构为：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出资方式 

1 一轻科技 102.00 51.00 净资产折股 

2 王瑜 98.00 49.00 净资产折股 

合计 200.00 100.00 —— 

 

经核查，公司整体变更时不存在以未分配利润折股或转为资本公积的情况，

公司不存在因此需代缴代扣个人所得税的情形。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设立过程及国有股权管理合法合规，构成整体变

更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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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公司的独立性 

 

（一） 公司的资产完整情况  

 

根据公司的陈述、相关验资报告、资产评估报告、审计报告，并经查验公司

提供的专利证书、租赁合同等有关文件资料，公司具备与生产经营有关的生产系

统、辅助生产系统和配套设施，合法拥有与生产经营有关的房屋、专利等的所有

权或使用权，不存在资产被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占用的情

形。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的资产具有完整性。 

 

（二） 公司的业务独立情况 

 

经查验，公司具有独立的生产、供应、销售业务体系，独立签署各项与其生

产经营有关的合同，独立开展各项生产经营活动，公司的业务独立于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

间不存在同业竞争或者显失公平的关联交易。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的业务独立。 

 

（三） 公司的人员独立情况 

 

经查验，公司的总经理、财务总监等高级管理人员均未在公司的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中担任除董事以外的其他职务，且均未在公司的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领薪；公司的财务人员也未在公司的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中兼职或领薪。本所律师认为，公司

的人员独立。 

 

（四） 公司的财务独立情况 

 

经查验，公司已设立独立的财务部门，配备了专职的财务会计人员，并已建

立了独立的财务核算体系，能够独立作出财务决策，具有规范的财务会计制度，

不存在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共用银行账户的情况，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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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财务人员也未在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中兼职或领

薪。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的财务独立。 

 

（五） 公司的机构独立情况 

 

经查验，公司建立健全了内部经营管理机构，设有行政部、财务部、研发生

产部、销售部及采购部等职能部门，各部门之间分工明确，协调合作，独立行使

经营管理职权，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未有机构混同的情

形。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的机构独立。 

 

（六） 公司的业务体系和直接面向市场独立经营的能力 

 

经查验，公司主营业务为生产经营自行车、电动（汽油机助力）自行车、三

轮车、各类童车、娱乐车（沙滩车、卡丁车、滑板车、独轮车）等检测设备。公

司的业务独立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具有完整的业务体

系；公司拥有独立的决策和执行机构，并拥有独立的业务系统；公司独立地对外

签署合同，独立采购，生产并销售其生产的产品；公司具有面向市场的自主经营

能力。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具有完整的业务体系和直接面向市场独立经营的能力。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资产完整，业务、人员、财务、机构独立，具

有完整的业务体系和直接面向市场独立经营的能力，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

控制的其他企业间不存在同业竞争以及严重影响公司独立性或者显失公允的关联

交易。 

 

六、 公司的发起人或股东 

 

（一） 发起人情况 

 

经本所律师查验，公司设立时共有 2 名发起人，其中法人发起人 1 名，自然人

发起人 1 名，具体情况如下：  

1、一轻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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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本所律师核查，一轻科技持有麒聚科技 51%的股权，现持有天津市河西区市

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于 2015 年 6 月 17 日核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120103000074522），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440.10 万元，住所为天津市河西区友谊路 6

号，法定代表人为李俊民，营业期自 2001 年 2 月 12 日至 2031 年 2 月 11 日，经营范

围为信息的搜集加工及传递服务；软科学专题研究；科技、决策、市场、管理和信

息技术咨询服务（不含中介）；计算机检索；网络技术服务；专利代理；专利技术

咨询（不含中介）；自行车技术培训；文献资料代购代销；承办技术交流会议；翻

译服务；从事广告业务；房屋租赁；物业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经查验，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日，一轻科技的股权结构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姓名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渤海轻工集团 440.10 100.00 

2、自然人发起人 

序号 姓名 住所 身份证号码 

1 王瑜 天津市南开区万德庄大街龙德里 12010619700205****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的发起人的人数、住所、持股比例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公司的发起人具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担任发起人的资

格。  

 

（二） 发起人的出资 

 

发起人的出资情况详见本法律意见书之“四、公司的设立”。 

 

    麒聚有限整体变更为麒聚科技时，根据瑞华会计师于 2014 年 11 月 5 日出具

的《审计报告》（瑞华审字[2014]01510056 号），确定公司截至审计基准日 2014

年 9 月 30 日经审计的净资产值为人民币 2,049,939.44 元，各发起人均以其持有

的麒聚有限的股权所对应的净资产折合成公司的股份。 

   

本所律师认为，各发起人投入到公司中的资产产权关系清晰，各发起人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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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行为不存在法律障碍。 

 

（三） 公司股东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共有 2 名股东，即公司的 2 名发起人，其中，

王瑜为自然人股东，一轻科技法人股东。 

经核查，一轻科技不存在以非公开方式向合格投资者募集资金、资产由基金

管理人管理的情形，不存在担任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的情形，也没有担任私募投

资基金管理人的计划或安排，不属于《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私

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所指的私募投资基金或私募投

资基金管理人，无需按照《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私募投资基金

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的相关规定办理登记备案程序。 

经查验，公司股东一轻科技系在中国境内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企业法人，

不存在法律、法规规定不适合担任公司股东的情形，符合公司股东适格性的要求；

自然人股东王瑜系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在中国境内有住所，具备《公

司法》规定的股份公司发起人的资格。 

 

（四） 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1、公司的控股股东 

经查验，一轻科技持有公司 510.00 万股股票，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51.00%，

为公司控股股东。（一轻科技基本情况详见本部分“（一） 发起人情况”） 

     

2、公司的间接控股股东 

经查验，渤海轻工集团持有一轻科技 100.00%的股权，一轻科技持有公司

51.00%的股权，渤海轻工集团系公司间接控股股东，其基本情况如下： 

经本所律师核查，渤海轻工集团成立于 2014 年 8 月 8 日，现持有天津市滨海新

区工商局于2014年8月8日核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为120116000274561，

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00,000.00 万元，住所为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南港工业区综合服

务区办公楼 C 座 1 层 107-03 室，法定代表人为邢连华，经营期限自 2014 年 8 月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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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至长期，经营范围为法律、法规禁止的不得经营；应经审批的，未获批准前不得

经营；法律、法规未规定审批的，自主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经查验，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日，渤海轻工集团的股权结构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姓名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天津渤海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200,000.00 100.00 

 

    3、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根据公司说明以及公司提供的资料并经查验，一轻科技持有公司 51.00%的

股权，渤海轻工集团持有一轻科技 100.00%股权，天津渤海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

限公司持有渤海轻工集团 100.00%股权，天津津联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持有天津渤

海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100.00%股权，天津市国资委持有天津渤海国有资

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100.00%股权。 

2014 年 5 月 9 日，天津市人民政府作出《天津市人民政府关于组建天津渤

海轻工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批复》（津政函[2014]41 号），以天津渤海国有资产

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为平台，合并天津渤海轻工集团有限公司和天津隆庆集团轻工

控股有限公司，改组组建天津渤海轻工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列为天津市国资委直

接监管企业。 

根据上述股权投资关系及政府批复，天津市国资委能够实际支配公司行为，

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控股股东、间接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认定充

分、合法。根据控股股东一轻科技、间接控股股东渤海轻工集团出具的《承诺函》

并经核查，控股股东、间接控股股东最近 24 个月内不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七、 公司的股本及演变 

 

（一） 公司设立及历次股权演变 

 

根据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公司系根据《公司法》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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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由法人股东一轻所和自然人王皓于 2012 年 5 月 23 日设立的

有限责任公司。经查验，公司的设立及演变情况如下： 

 

1、2012 年 5 月，麒聚有限设立 

天津工商局于 2012 年 4 月 9 日作出《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高新）

登记内名预核字[2012]第 464526 号），准予“天津麒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名

称预先登记。 

麒聚有限于 2012 年 5 月 10 日召开股东会议，会议选举王皓担任公司执行董

事；选举李俊民担任公司监事；通过《公司章程》。 

根据天津津海联合会计师事务所于 2012 年 5 月 17 日出具的《验资报告》（津

津海验字（2012）第 6601012 号）：截至 2012 年 5 月 15 日止，麒聚有限（筹）

已收到全体股东缴纳的注册资本（实收资本），合计人民币 200.00 万元。 

2012 年 5 月 23 日，麒聚有限取得天津工商局核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获准成立。 

麒聚有限成立时的基本情况： 

名称：  天津麒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注册号： 120193000060506 

住所：  华苑产业区海泰西路 18 号北 2-101 工业孵化 

法定代表人：  王皓 

注册资本：  200.00 万 

实收资本：  200.00 万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实验分析仪器、电子信息、工业自动化控制软件技术的开发、咨询、服务

与转让；电动自行车配件、仪器仪表（计量器具除外）制造。 

成立日期：  2012 年 05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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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期限：  自 2012 年 05 月 23 日 至 2032 年 05 月 22 日 

麒聚有限成立时的股权结构为：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方式 持股比例（%）

1 一轻所 102.00 货币 51.00 

2 王皓 98.00 货币 49.00 

合计 200.00 —— 100.00 

 

2、2014 年 7 月，麒聚有限股权变更 

2014 年 6 月 30 日，麒聚有限召开股东会，全体股东一致同意王皓将其持有

的公司 49.00%的股权转让给王瑜；股东一轻所名称由天津市一轻科技信息研究

所变更为天津市一轻科技信息研究所有限公司。1 

2014 年 6 月 30 日，王皓与王瑜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王皓同意将其持

有麒聚有限 49.00%的股权转让给王瑜，王瑜同意受让。 

2014 年 8 月 6 日，王瑜通过招商银行天津分行南门外支行向王皓支付股权

转让款 98.00 万元。 

2014 年 7 月 21 日，麒聚有限取得天津工商局换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麒聚有限股权结构为：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方式 持股比例（%）

1 一轻科技 102.00 货币 51.00 

2 王瑜 98.00 货币 49.00 

合计 200.00 —— 100.00 

 

3、2014 年 12 月，麒聚有限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 

麒聚有限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参见本法律意见书之“四、公司的设

                                                        
1根据天津市国资委于 2011 年 11 月 21 日作出《关于同意天津海鸥手表（集团）公司等 8 户国有企业改制

的批复》（津国资企改[2011]314 号），一轻所改制为国有法人独资公司，改制后名称变为天津市一轻科技

信息研究所有限公司。2013 年 5 月 13 日，天津市工商局河西分局作出《企业名称变更核准通知书》，核

准“天津市一轻科技信息研究所”名称变更为“天津市一轻科技信息研究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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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 

 

4、2015 年 6 月，麒聚科技增资 

根据《市国资委关于印发天津市国资监管清单的通知》（津国资法规〔2014〕

82 号），天津市国资委仅审核以下企业的增资事项：市管企业增资的；市管企

业所属二级独资、控股企业增资的；市管企业所属三级独资、控股企业单次增

资或年度内累计增资在 5,000.00 万元以上的。 

2015 年 5 月 22 日，渤海轻工集团召开董事会，会议同意麒聚科技股东同比

增资，将注册资本由 200.00 万元增至 1,000.00 万元，其中一轻科技按所持

51.00%股权货币出资 408.00 万元，自然人王瑜按所持 49.00%股权货币出资

392.00 万元。 

2015 年 6 月 16 日，渤海轻工集团作出《关于同意天津市一轻科技信息研究

所有限公司对天津麒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增资的批复》（渤轻投资[2015]17 号），

同意一轻科技与自然人王瑜按持股比例以货币出资方式对麒聚科技增资 800.00

万元，其中一轻科技出资 408.00 万元。 

2015 年 6 月 8 日，公司召开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增加天津麒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关于签署<天津市

一轻科技信息研究所有限公司和王瑜作为认购方之增资协议>的议案》、《关于

制定<公司章程修正案>的议案》以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与

本次增资有关的一切事宜的议案》等。 

2015 年 6 月 19 日，天津中合诚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津中合诚

验字（2015）第 009 号），截至 2015 年 6 月 19 日，公司已收到一轻科技和王瑜

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实收资本）合计 800.00 万元，变更后的累计注册资本

1,000.00 万元，实收资本 1,000.00 万元。 

2015 年 6 月 19 日，公司取得天津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委员会换发的《企

业法人营业执照》。 

本次增资完成后，麒聚科技股权结构为：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出资方式 

1 一轻科技 510.00 51.00 
其中，102.00 万元以净资产方

式出资；408.00 万元以货币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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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出资 

2 王瑜 490.00 49.00 

其中，98.00 万元以净资产方式

出资；392.00 万元以货币方式

出资 

合计 1,000.00 100.00 —— 

 

本所律师经查验后认为，公司历次股权变动合法、合规、真实、有效；公司

股东出资真实且已经全部缴足，出资程序完备、合法合规，不存在出资瑕疵；公

司股东不存在也不曾存在法律法规、任职单位规定不得担任股东的情形或不满足

法律法规规定的股东资格条件等主体资格瑕疵问题；公司历次增资均依法履行了

必要程序，合法、合规；公司亦不存在股权代持情形，符合“股权明晰、股份发

行转让合法合规”的挂牌条件。 

 

（二）公司股权质押及其它第三方权利情况 

 

根据公司股东承诺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各股

东持有的公司股份真实、合法，不存在信托、委托持股或者类似安排，不存在质

押、冻结或设定其它第三方权利的情形。 

 

八、 公司的业务 

 

（一） 公司的经营范围 

 

根据天津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15 年 6 月 19 日换发的《企业法

人营业执照》，公司经营范围为实验分析仪器、电子信息、工业自动化控制软件

技术的开发、咨询、服务、转让；机电设备维修；电动自行车配件、仪器仪表（计

量器具除外）制造。（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行业许可的凭许可证件，在有效期限内

经营，国家有专项专营规定的按规定办理。） 

 

经查验，公司的经营范围和经营方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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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拥有的与经营活动相关的资质和许可 

 

根据公司说明，公司的业务模式为根据客户需求委托设计院设计相关产品并

委托生产企业生产后销售给所需的客户。鉴于公司以上商业模式，无需取得相关

前置资质和许可。 

 

（三） 公司在中国大陆以外经营业务 

 

经查验，公司未在中国大陆以外经营业务。 

 

（四） 公司的主营业务 

 

根据《审计报告》及公司说明，公司的主营业务为生产经营自行车、电动（汽

油机助力）自行车、三轮车、各类童车、娱乐车（沙滩车、卡丁车、滑板车、独

轮车）等检测设备。 

 

（五）技术与研发 

 

1、研发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说明，公司设有研发生产部根据企业用户需求按照国内，国际标准

客户需求及国内外最新的，负责组织公司产品的研发生产，为客户提供合格的产

品，为企业的持续性发展奠定坚实的技术基础。 

公司研发生产部共有全职科技研发人员 6人，包括研究生学历人员 1人，本

科学历人员 2人、大专学历人员 3人。 

经查阅公司审计报告，公司 2015 年 1-7 月研发投入金额为 372,135.00 元，

占企业营业收入的 5.96%；2014 年度研发投入金额为 133,500.00 元，占企业营

业收入的 3.60%；2013年度研发投入金额为 0.00元，占企业销售总收入的 0.00%。 

近几年，企业的研发项目与成果有曲柄动态疲劳试验机、轮毂盘闸疲劳试验

机和避震前叉弯曲疲劳试验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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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技术 

根据公司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目前拥有的技术包括 45 项实用新型

专利（详见本法律意见书“十、公司主要财产/（一）无形资产”）。 

公司目前所拥有的上述专利的权利人原为自行车院，鉴于上述专利系公司与

自行车院共同研发。上述专利取得之日，公司即与自行车院就上述 45 项专利权

共有问题签署了《专利权共有协议》，约定公司与自行车院共同拥有上述专利的

专利权，各共有人各自有权单独实施专利，但自行车院实施专利不得导致与麒聚

科技形成同业竞争，并不得因专利实施导致侵占本属于麒聚科技的商业机会，且

任何一方未经对方同意，不得将专利权让与或授权第三方实施。 

 

3、高新技术企业 

根据公司说明并经核查，公司不属于高新技术企业。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所经营的业务合法合规，不存在超越资质、范围

经营、使用过期资质或相关资质将到期的情况；公司安全生产事项合法合规；公

司依法取得的技术不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公司不属于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或私

募投资基金，无需按照《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私募投资基金管

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的相关规定办理登记备案程序。 

 

九、 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 

 

（一） 关联方 

 

经查验，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存在以下主要关联方： 

 

1、控股股东、间接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公司的控股股东为一轻科技，间接控股股东为渤海轻工集团，实际控制人为

天津市国资委。公司控股股东及间接控股股东的具体情况参见本法律意见书

“六、公司的发起人或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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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持有公司 5.00%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 

王瑜持有公司 49.00%的股权，其具体情况参见本法律意见书“六、公司的

发起人或股东”。 

 

3、控股股东、间接控股股东实际控制的其他企业 

（1）公司控股股东一轻科技控制的其他企业 

根据一轻科技出具的《声明》并经核查，除麒聚科技外，一轻科技不存在其

他控股或参股企业。 

（2）公司间接控股股东渤海轻工集团控股的企业 

根据渤海轻工集团出具的《声明》并经核查，渤海轻工集团控股企业基本信

息如下： 

序号 投资单位 注册号码 
投资比例

（%） 

1 天津亿达投资有限公司 120191000067073 67.02 

2 天津津酒集团有限公司 120000000004256 100.00 

3 天津天女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20000000003091 70.15 

4 天津万事达印铁包装容器有限公司 120112000024624 80.14 

5 天津实发科工贸有限公司 120193000013313 97.00 

6 天津家具五厂有限公司 120112000020654 100.00 

7 天津北方食品有限公司 120000400007464 75.00 

8 天津市友谊罐头食品有限公司 120103000044611 100.00 

9 天津市百奥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120112000008205 67.14 

10 天津市第十人民造纸厂有限公司 120112000049728 100.00 

11 天津飞鸽车业发展有限公司 120223000116906 62.50 

12 天津梦乡软体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120000400083312 90.00 

13 天津圣弗朗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120103000162506 55.00 

14 天津市隆兴集团有限公司 120000000002398 100.00 

15 天津市山海关饮料有限公司 120191000033134 60.00 

16 天津海鸥手表集团有限公司 120000000000173 100.00 

 

4、公司的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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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不存在子公司。 

 

5、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公司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具体情况详见本法律意见书“十五、公

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变化”之“（一）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的任职”。 

 

6、关联自然人控制或担任重要职务的其他企业 

（1）瀚洋通讯 

经核查，瀚洋通讯系持有公司 49.00%股权的股东、公司董事兼总经理王瑜

实际控制的企业，成立于 1998 年 7 月 10 日，注册号为 120113000037506，住所

为北辰区经济开发区主干道北（双源道管委会大楼 615 室），注册资本为 1,500.00

万元，法定代表人为王瑜，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营业期限自 1998 年 7 月

10 日至 2048 年 7 月 9 日，经营范围为通信管道、线路施工；通信基站安装；通

信管道、线路、通信基站维修、维护；通信网络技术咨询、服务；计算机软件开

发；计算机房、有线电视网络的设计、安装；计算机硬件、仪器仪表、五金、交

电、化工（危险化学品、易制毒品除外）、轻工产品的零售与批发。（国家有专

营、专项规定的按专营、专项规定办理）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瀚洋通讯股权结构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额（万元） 出资形式 出资比例（%）

1 王瑜 1,050.00 货币 70.00 

2 魏姗2 450.00 货币 30.00 

合计 1,500.00 —— 100.00 

（2）津协科技 

经核查，津协科技系持有公司董事长孙前程担任董事和总经理的企业，成立

于 2013 年 12 月 24 日，注册号为 310107000715134，住所为上海市普陀区真北

路 915 号 905 室，注册资本为 80.00 万元，法定代表人为马中超，公司类型为有

限责任公司，营业期限自 2013 年 12 月 24 日至 2033 年 12 月 23 日，经营范围为

自行车及零部件专业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转让，自行

                                                        
2 魏姗系王瑜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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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及零配件的销售、安装、检测，销售检测设备。 

根据协津科技出具的声明，该公司作为全国自行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处

挂靠单位，主要职责是制修订相关自行车产品标准。自成立至今未进行过任何其

他实际经营活动，与天津麒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情形。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津协科技股权结构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额（万元） 出资形式 出资比例（%）

1 
上海协升展览有

限公司 
56.00 货币 70.00 

2 自行车院 24.00 货币 30.00 

合计 80.00 —— 100.00 

 

7、公司报告期内的其他关联方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并经查验，公司报告期内的其他关联方基本情况如下： 

序号 关联方名称/姓名 与公司的关系 

1 王皓 
报告期内持股 5.00%以上股东及公司执行董

事兼经理 

2 自行车院 
经核查，自行车院系公司间接控股股东渤海

轻工集团下属事业单位法人 

 

本所律师根据《公司法》及《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核查了公司上述关联方

的披露情况，公司关联方认定准确、披露全面、不存在为规避披露关联交易将关

联方非关联化的情形。 

 

（二） 关联交易 

 

根据《审计报告》以及公司出具的说明，报告期内公司发生关联交易的主要

情况如下： 

（1）购销商品、提供和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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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方 
关联交易 
内容 

2015 年 1-7 月

（元） 

2014 年 

（元） 

2013 年 

（元） 

天津市自行车研究院 销售商品 623,931.62 800.00 —— 

天津市自行车研究院 接受劳务 84,000.00 192,000.00 192,000.00 

天津市瀚洋通讯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 107,000.00 186,000.00 

（2）关联方租赁情况 

出租方名称 承租方名称 
租赁资产

种类 

租赁 

起始日 

租赁 

终止日 

租赁费定

价依据 

本报告期确

认租赁费

（元） 

天津市自行

车研究院 

天津麒聚科技

发展有限公

 司 

房屋 2013-01-01 2015-12-31 市场价 62,000.00 

天津市瀚洋

通讯技术开

发有限公司 

天津麒聚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 
房屋 2013-01-01 2015-12-31 市场价 62,000.00 

（3）关联方借款 

关联方 
借款金额

（元） 
起始日 到期日

借款

利息
说  明 

天津渤海轻工投资集团结算中心 4,000,000.00 2015-1-19 2016-1-19 5.6% 经营性借款 

（4）关键管理人员报酬 

项   目 2015 年 1-7 月 2014 年 2013 年 

关键管理人员报酬 8.40 万元 15.40 万元 11.90 万元 

 

（三）公司的关联交易决策程序 

 

公司整体变更前未建立完善的关联交易制度，整体变更设立后，制定了《公

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关联交易管理办法》，

对关联交易的审批权限、决策程序、关联股东或关联董事的回避表决进行了明确

规定。2014 年 12 月 29 日，公司召开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向关联方天津渤海轻工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结算中心借款 400 万元的议

案》。2015 年 4 月 3 日，公司召开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5 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同意 2015 年度与自行车院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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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为 100.00 万元。公司及控股股东、间接控股股东已出具承诺，将严格遵守公

司的关联交易制度，有效规范和减少关联交易，维护公司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已经建立健全严格的关联交易管理方面的制度，能够有

效规范和减少关联交易，维护公司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四）同业竞争及其避免措施 

 

1、同业竞争 

根据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审计报告》及公司出具的说明，公司的

主营业务为生产经营自行车、电动（汽油机助力）自行车、三轮车、各类童车、

娱乐车（沙滩车、卡丁车、滑板车、独轮车）等检测设备。  

根据公司控股股东一轻科技出具的说明及承诺并经核查，一轻科技的主营业

务为信息的搜集加工及传递服务，软科学专题研究，科技、决策、市场、管理和

信息技术咨询服务，网络技术服务，专利代理，专利技术咨询；除麒聚科技之外，

一轻科技不存在其他对外投资情况；一轻科技与麒聚科技不存在同业竞争情形。 

根据公司间接控股股东渤海轻工集团的说明及承诺并经核查，渤海轻工的主

营业务为投资管理；渤海轻工集团及其控股企业与麒聚科技不存在同业竞争情

形。 

根据公司主要股东王瑜出具的承诺并经核查，除麒聚科技外，王瑜投资并担

任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企业为瀚洋通讯，瀚洋通讯的主营业务为通信网络、通

信线路、通信设备的施工建设及维护；计算机网络、有线电视网络等的设计、施

工、维护及开发工作。根据上述核查情况，瀚洋通讯与麒聚科技不构成同业竞争。 

 

综上，公司控股股东一轻科技、间接控股股东渤海轻工集团和股东王瑜与公

司不存在同业竞争。 

 

2、避免同业竞争的措施 

为有效防止及避免同业竞争，公司控股股东、间接控股股东和股东已向公司

出具了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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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控股股东一轻科技、间接控股股东渤海轻工集团和股东王瑜均就避免同

业竞争事宜承诺如下： 

1、本公司/本人及本公司/本人控股企业不以任何形式从事或参与对麒聚科

技的主营业务构成或可能构成直接或间接竞争关系的业务，即不在任何时间、任

何地方以任何方式（包括但不限于投资、收购、合营、联营、承包、租赁经营或

其他拥有股份、权益方式）从事对麒聚科技主营业务构成或可能构成直接或间接

竞争关系的业务。 

    2、本公司/本人及本公司/本人控股企业知悉其拟开展的某项业务中存在对

麒聚科技主营业务构成或可能构成直接或间接竞争的情形，本公司/本人及本公

司/本人控股企业将立即并毫无保留的将该项业务情况书面通知麒聚科技，同时

尽力促使麒聚科技对该项业务拥有优先权，除非麒聚科技明确表示放弃该项业

务。 

3、如出现本公司/本人及本公司/本人控股企业从事、参与或投资与麒聚科

技主营业务构成或可能构成直接或间接竞争关系的业务或项目的情形，麒聚科技

有权要求本公司/本人及本公司/本人控股企业停止上述竞争业务、或停止投资相

关企业或项目，并有权优先收购相关业务或项目资产、投资权益。 

4、如违反上述承诺与麒聚科技进行同业竞争，而给麒聚科技及其股东造成

损失，由本公司/本人承担赔偿责任。 

       

十、 公司的主要财产  

 

（一） 无形资产 

 

1、专利 

根据公司所持有的专利证书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

日，公司拥有专利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专利权人 发明创造名称 
专利

类别
申请号或专利号 申请日 

1 
公司和 

自行车院 
串列式自行车车架疲劳试验机

实用

新型
ZL201220442695.5 2012.0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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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公司和 

自行车院 

自行车车架传动中心距测量检

具 

实用

新型
ZL201220470732.3 2012.09.17

3 
公司和 

自行车院 
多功能自行车辐条测量检具

实用

新型
ZL201220445612.8 2012.09.04

4 
公司和 

自行车院 
自行车把横管外径测量规 

实用

新型
ZL201320362046.9 2013.06.24

5 
公司和 

自行车院 

一种脚蹬动态耐久性试验的工

装夹具 

实用

新型
ZL201220389789.0 2012.08.08

6 
公司和 

自行车院 

一种电动自行车用充电器综合

测试台 

实用

新型
ZL201220375626.7 2012.08.01

7 
公司和 

自行车院 
双向倾斜测试装置 

实用

新型
ZL201220366841.0 2012.07.27

8 
公司和 

自行车院 
自行车链条扭曲量测试仪 

实用

新型
ZL201220445613.2 2012.09.04

9 
公司和 

自行车院 

一种自行车轮辋带尺的测量装

置 

实用

新型
ZL201220479827.1 2012.09.19

10 
公司和 

自行车院 

一种自行车车架脚蹬力疲劳试

验机 

实用

新型
ZL201220479742.3 2012.09.19

11 
公司和 

自行车院 

一种自行车前叉弯曲疲劳试验

机 

实用

新型
ZL201220479766.9 2012.09.19

12 
公司和 

自行车院 
一种自行车鞍管疲劳试验机

实用

新型
ZL201220479770.5 2012.09.19

13 
公司和 

自行车院 

一种自行车车架垂直力疲劳试

验机 

实用

新型
ZL201220479797.4 2012.09.19

14 
公司和 

自行车院 
一种自行车车把疲劳试验机

实用

新型
ZL201220479799.3 2012.09.19

15 
公司和 

自行车院 

工作台可前后移动式自行车压

碗机 

实用

新型
ZL201320353487.2 2013.06.20

16 
公司和 

自行车院 

一种自行车减震前叉水平向疲

劳试验机 

实用

新型
ZL201320077740.6 2013.02.20

17 
公司和 

自行车院 

一种自行车减震前叉横向疲劳

试验机 

实用

新型
ZL201320077739.3 2013.0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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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公司和 

自行车院 

一种自行车减震前叉垂直向疲

劳试验机 

实用

新型
ZL201320077405.6 2013.02.20

19 
公司和 

自行车院 

电动自行车组装流水线可翻转

组装夹具 

实用

新型
ZL201320129982.5 2013.03.21

20 
公司和 

自行车院 

一种自行车辐条张力计的校准

装置 

实用

新型
ZL201320077403.7 2013.02.20

21 
公司和 

自行车院 
自行车衣架夹紧力测定试验机

实用

新型
ZL201320077737.4 2013.02.20

22 
公司和 

自行车院 

儿童三轮车 C′尺寸测量专用

尺 

实用

新型
ZL201320077736.X 2013.02.20

23 
公司和 

自行车院 
自行车前轮锁紧夹具 

实用

新型
ZL201320077738.9 2013.02.20

24 
公司和 

自行车院 

一种车架水平力疲劳试验模拟

前叉测试装置 

实用

新型
ZL201220540335.9 2012.10.22

25 
公司和 

自行车院 

电动自行车组装流水线成车下

线翻转板 

实用

新型
ZL201320280113.2 2013.05.22

26 
公司和 

自行车院 
自行车车轮夹持力试验机 

实用

新型
ZL201320788372.6 2013.12.02

27 
公司和 

自行车院 

自行车前后轮中心面相对偏差

夹具 

实用

新型
ZL201320700447.0 2013.11.05

28 
公司和 

自行车院 

加宽式电动自行车驱动系统静

负荷试验装置 

实用

新型
ZL201320696476.4 2013.11.01

29 
公司和 

自行车院 

一种自行车减震前叉横向疲劳

试验机的施力控制系统 

实用

新型
ZL201320755083.6 2013.11.21

30 
公司和 

自行车院 
一种电动二轮车涉水试验装置

实用

新型
ZL201320681477.1 2013.10.29

31 
公司和 

自行车院 

一种自行车钢球硬度测量和压

碎试验夹具 

实用

新型
ZL201320700446.6 2013.11.05

32 
公司和 

自行车院 

光电式自行车车把稳定性测量

装置 

实用

新型
ZL201320764612.9 2013.11.25

33 
公司和 

自行车院 

一种自行车减震前叉垂直向疲

劳试验机的施力控制系统 

实用

新型
ZL201320764676.9 2013.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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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公司和 

自行车院 

一种自行车拨链器疲劳试验机

的控制系统 

实用

新型
ZL201320696477.9 2013.11.01

35 
公司和 

自行车院 

一种电动自行车装饰件宽度折

叠专用测量尺 

实用

新型
ZL201320700393.8 2013.11.05

36 
公司和 

自行车院 

一种自行车曲柄组合件疲劳试

验机 

实用

新型
ZL201320681378.3 2013.10.29

37 
公司和 

自行车院 

一种用于扭矩扳子检定仪校准

的校准装置 

实用

新型
ZL201420065084.2 2014.02.10

38 
公司和 

自行车院 

一种测量自行车电动自行车前

叉精度夹具 

实用

新型
ZL201420455176.1 2014.08.13

39 
公司和 

自行车院 

一种自行车漆膜冲击强度试验

器具 

实用

新型
ZL201420455138.6 2014.08.13

40 
公司和 

自行车院 

一种电动自行车减震前叉间隙

测量台 

实用

新型
ZL201420697968.X 2014.11.19

41 
公司和 

自行车院 
一种拆装电动自行车的台架

实用

新型
ZL201420696242.4 2014.11.19

42 
公司和 

自行车院 

一种闸皮和闸皮盒组合强度试

验装置 

实用

新型
ZL201420749462.9 2014.12.03

43 
公司和 

自行车院 
一种自行车把套拉脱试验机

实用

新型
ZL201420752820.1 2014.12.04

44 
公司和 

自行车院 
一种自行车车把静负荷试验机

实用

新型
ZL201420757806.0 2014.12.04

45 
公司和 

自行车院 

一种自行车刚性突出物组合式

测量检具 

实用

新型
ZL201420752970.2 2014.12.04

公司目前所拥有的上述专利的权利人原为自行车院，鉴于上述专利系公司

与自行车院共同研发，自上述专利取得之日，公司即与自行车院就上述 45 项专

利权共有问题签署了《专利权共有协议》，约定公司与自行车院共同拥有上述专

利的专利权，各共有人各自有权单独实施专利，但自行车院实施专利不得导致

与麒聚科技形成同业竞争，并不得因专利实施导致侵占本属于麒聚科技的商业

机会，且任何一方未经对方同意，不得将专利权让与或授权第三方实施。 

 

（二）公司租赁的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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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查验，公司目前的经营办公用厂房系租赁取得，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承租方 出租方 位置 租赁期限 

租赁面积

（m2） 
年租金（元）

1 公司 

天津滨海

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

区软件园

管理中心 

天津新技术产业

园区华苑产业区

海泰西路 18 号

北 2-101 工业孵

化-3 

2015.10.01 至

2016.09.30 
264.60 96,579.00 

2 公司 瀚洋通讯 

南开区南门外大

街世纪花园

A-B-709 室 

2015.01.01 至

2015.12.31 
94.00 24,000.00 

3 公司 自行车院 
南开区黄河道

501 号 

2015.01.01 至

2015.12.31 
92.00 24,000.00 

 

经查验，上述租赁合同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对合同双方均具有约束

力，合法、有效。 

 

（三）办公设备 

 

根据《审计报告》，截至 2015 年 7 月 31 日，公司拥有的办公设备账面价值

为 21,279.78 元。 

 

综上所述，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系通过自行购置或以协议方式等合法途径

取得其拥有的全部财产的所有权或使用权；公司所拥有的专利等资产已取得完备

的权属证书；虽然公司目前所拥有的专利权均系与自行车院共有，但是根据双方

签署的《专利共有协议》的相关约定，各共有人各自有权单独实施专利，但自行

车院实施专利不得导致与麒聚科技形成同业竞争，并不得因专利实施导致侵占本

属于麒聚科技的商业机会，且任何一方未经对方同意，不得将专利权让与或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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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方实施，因此，公司所拥有的专利权不存在权利瑕疵、权属争议或权属不明

的情形，与自行车院共有专利权亦不会导致公司在知识产权方面存在对他方依

赖，影响公司资产、业务的独立性的情形；公司签署的租赁合同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对合同双方均具有约束力，合法、有效。 

  

十一、 公司的重大债权债务 

 

（一） 重大合同 

 

报告期内对公司持续经营有重大影响的业务合同及履行情况如下： 

 

1、销售合同 

对于销售合同，对合同金额超过 30 万元以上的合同进行披露。 

报告期内，合同金额较大的销售合同及履行情况如下： 

序号 合同方 
主要销售 

产品类别 
合同签署日期 合同金额（元） 

履行

情况

1 

沂南县阳都电动

车产业服务有限

公司 

电动车检测设备及

实验室建设项目 
2015.03.25 5,519,990.00 

履行

完毕

2 
襄阳市产品质量

检验所 

闸制动性能实验装

置、车架前叉组合

件落重试验机 

2013.05.17 685,000.00 
履行

完毕

3 
成都市产品质量

监督检验院 

车架/前叉组合件

震动试验机等 
2013.03.07 404,700.00 

履行

完毕

4 
沂南县质量技术

监督局 

实验设备、测试机

等 
2014.12.25 2,620,000.00 

履行

完毕

5 
郑州智龙科技有

限公司 

闸制动性能实验装

置、电动车专用称

重仪等 

2014.08.05 1,020,000.00 
履行

完毕

6 

沂南县阳都电动

车产业服务有限

公司 

电机变频冲击试验

机等 
2014.06.08 702,000.00 

履行

完毕

7 

北京国电龙源科

灵电器科技开发

有限公司 

设备及零部件，量

具等 
2015.03.02 5,119,600.00 

履行

中 

8 

汝南县质量技术

监督检验测试中

心 

设备仪器 2015.03.15 2,735,630.00 
履行

完毕

9 
天津自行车研究

院 

车架动态疲劳试验

机、车把疲劳试验
2015.05.01 730,000.00 

履行

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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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等 

10 
北京弘大运河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 
检测设备 2015.03.17 405,390.00 

履行

完毕

11 
润正（天津）技

术有限公司 
分析仪 2013.03.12 340,222.00 

履行

完毕

12 株式会社あさひ 
车架动态疲劳试验

机 
2013.06.18 320,000.00 

履行

完毕

13 
成都玄极科技有

限公司 
吊秤等 2015.08.03 352,640.00 

履行

中 

14 
山东省产品质量

检验研究院 
实验仪器、设备 2015.05.13 1,735,840.00 

履行

中 

15 
山东省产品质量

检验研究院 
实验仪器、设备 2015.05.13 474,000.00 

履行

中 

16 
广宗县质量技术

监督局 
检测设备 2015.10.10 1,551,580.00 

履行

中 

17 
成都市产品质量

监督检验院 

轮毂冲击实验机、

电解式涂层测厚仪

等 

2015.04.16 607,500.00 
履行

中 

 

2、采购合同 

对于采购合同，对合同金额超过 10 万元以上的合同进行披露。 

报告期内，合同金额较大的采购合同及履行情况如下： 

序号 合同方 主要采购商品类别 合同签署日期 合同金额（元） 
履行

情况

1 
南京启书海电子

有限公司 

大容量锂电池充放电

测试机等 
2014.12.22 1,200,000.00 

履行

完毕

2 
苏州苏试试验仪

器股份有限公司 
热冲击震动实验台 2015.01.04 730,000.00 

履行

完毕

3 
迪卡龙（青岛）电

子有限公司 
锂电池充放电机等 2015.02.26 402,000.00 

履行

完毕

4 
苏州申哈机电设

备有限公司 
螺纹量规等 2015.02.06 193,213.00 

履行

完毕

5 
东莞市贝尔实验

设备有限公司 
大型高低温试验箱 2014.12.28 160,000.00 

履行

完毕

6 
台州市光中电器

制造有限公司 
电机测试系统等 2015.01.27 135,000.00 

履行

完毕

7 

天津市鸿高精密

设备科技有限公

司 

车架前叉震动试验机

零部件等 
2015.02.09  114,070.00 

履行

完毕

8 
天津东方威尔科

技有限公司 
检测设备 2013.12.05 1,126,960.00 

履行

完毕

9 
天津东方威尔科

技有限公司 
检测设备 2013.04.02 799,904.00 

履行

完毕

10 
天津东方威尔科

技有限公司 
检测设备 2015.07.20 527,473.00 

履行

完毕

11 天津东方威尔科 检测设备 2014.03.21 450,950.00 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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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有限公司 完毕

12 
天津东方威尔科

技有限公司 
检测设备 2014.08.20 408,000.00 

履行

完毕

13 
天津东方威尔科

技有限公司 
检测设备 2014.09.19 430,950.00 

履行

完毕

14 
天津东方威尔科

技有限公司 
检测设备 2014.04.18 397,520.00 

履行

完毕

15 
天津东方威尔科

技有限公司 
检测设备 2013.09.10 351,840.00 

履行

完毕

16 
天津东方威尔科

技有限公司 
检测设备 2013.11.13 296,454.00 

履行

完毕

17 
天津东方威尔科

技有限公司 
检测设备 2015.05.08 259,800.00 

履行

完毕

18 
天津东方威尔科

技有限公司 
检测设备 2015.06.09 250,000.00 

履行

完毕

19 
天津东方威尔科

技有限公司 
检测设备 2014.12.13 232,430.00 

履行

完毕

20 
天津东方威尔科

技有限公司 
检测设备 2014.06.15 219,950.00 

履行

完毕

21 
天津东方威尔科

技有限公司 
检测设备 2015.07.10 196,272.00 

履行

完毕

22 
天津东方威尔科

技有限公司 
检测设备 2014.03.12 142,300.00 

履行

完毕

23 
杭州永旺科技有

限公司 
整车综合性能测试台 2015.05.13 135,000.00 

履行

中 

24 
上海昂勤测控科

技有限公司 
三四轮电动车检测线 2015.06.26 180,000.00 

履行

中 

25 
杭州远方光电信

息股份有限公司 

RT100A 回复反射器/
逆反射材料光度性能

测试系统等 
2015.07.06 338,000.00 

履行

中 

26 
苏州苏试试验仪

器股份有限公司 
冲击碰撞试验系统 2015.05.25 275,500.00 

履行

中 

27 
成都安达普电子

仪器有限公司 

数据采集器、数据采

集模块 
2015.08.24 163,080.00 

履行

中 

28 
江苏天瑞仪器股

份有限公司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

射光谱仪、天瑞 ICP
单道扫描光谱仪分析

软件 

2015.10.14 275,000.00 
履行

中 

 

3、借款合同 

序

号 

借款

人 
贷款人 

合同金额 

（万元） 

借款利率 

（%） 
合同期限 

履行

情况

1 公司 

天津渤海轻

工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结

算中心 

400.00 5.60 2015.01.19-2016.1.19 
履行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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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房屋租赁合同 

公司的房屋租赁合同详见本法律意见书之“十、公司的主要财产/（二）公

司租赁的财产”。 

 

本所律师认为，上述合同的内容和形式合法有效，不存在重大法律纠纷或潜

在风险，相关合同的继续履行不存在法律障碍。 

 

（二） 侵权之债  

 

根据公司确认、相关主管机关证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近两年不存在因

环境保护、知识产权、产品质量、人身权等原因发生的侵权之债。 

 

（三） 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重大债权债务及相互提供担保的情况  

 

1、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重大债权债务关系 

根据《审计报告》，截至 2015 年 7 月 31 日，公司与关联方存在下列债权债

务关系： 

（1）关联方应收应付款项 

2015 年 07 月 31 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项目名称 

账面余额
坏账准

备 

账面余

额 

坏账准

备 

账面余

额 

坏账准

备 

应收账款： —— —— —— —— —— —— 

天津市自行车研究院 730,000.00 36,500.00 —— —— —— —— 

合  计 730,000.00 36,500.00 —— —— —— —— 

其他应收款： —— —— —— —— —— —— 

王瑜 34,810.00 —— 34,810.00 —— —— —— 

合  计 34,810.00 —— 34,810.00 —— —— —— 

其他应付款： —— —— —— —— —— —— 

天津渤海轻工投资集团结算中心 4,022,755.56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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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07 月 31 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项目名称 

账面余额
坏账准

备 

账面余

额 

坏账准

备 

账面余

额 

坏账准

备 

天津市自行车研究院 152,000.00 —— 54,000.00 —— —— —— 

天津市瀚洋通讯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43,880.00 —— 9,600.00 —— —— —— 

合  计 4,218,635.56 —— 63,600.00 —— —— —— 

 

经核查，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董事兼总经理王瑜已于2015年10月9日偿

还其对公司的其他应付款34,810.00元。 

经核查，公司对自行车院的73.00万元应收账款已于2015年11月16日收回。 

经查验，上述应收、应付款项为正常业务经营产生。本所律师经核查后认为，

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上述重大债权债务真实、合法、有效。 

 

（四） 公司金额较大的其他应收款和其他应付款 

 

1、公司金额较大的其他应收款 

根据《审计报告》，截至 2015 年 7 月 31 日，公司金额较大的其他应收账款

如下： 

单位名称 款项性质 
期末余额 

（元） 
账龄 

占其他应收款期末余

额合计数的比例（%） 

坏账准备

期末余额

山东英大招投标有

限公司 
保证金 96,945.00 1 年以内 45.27 —— 

王瑜 备用金 34,810.00 1 年以内 16.26 —— 

浙江方圆检测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金 26,800.00 1 年以内 12.52 —— 

中机国际招标公司 保证金 26,112.50 1 年以内 12.19 —— 

沂南县政府政务大

厅管理办公室 
保证金 25,072.00 1 年以内 11.71 —— 

合  计 —— 209,739.50 —— 97.95 —— 

 

2、公司金额较大的其他应付款 

根据《审计报告》，截至 2015 年 7 月 31 日，公司无账龄超过 1 年的重要其

他应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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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认为，公司上述金额较大的其他应收款、其他应付款均系因正常的

生产经营活动所致，合法、有效。 

 

十二、 公司的重大资产变化及收购兼并 

 

根据公司的陈述并经查验，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重大资产变化及收购兼并

情况。 

 

十三、 公司章程的制定与修改 

 

2014 年 11 月 25 日，公司第一次股东大会制订了《公司章程》，就公司的

设立方式、经营宗旨和范围、注册资本和股份、股东权利义务、董事会、监事会、

财务会计制度、合并、分立、增资、减资、解散和清算等事宜予以规定。 

2015 年 6 月 8 日，公司召开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

增加天津麒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关于签署<天津市一轻科

技信息研究所有限公司和王瑜作为认购方之增资协议>的议案》、《关于制定<

公司章程修正案>的议案》以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与本次

增资有关的一切事宜的议案》等，《公司章程》第五条修改为“公司注册资本为

人民币 1,000 万元，实收资本为 1,000 万元。” 第十七条修改为“公司股东情况

为：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万股) 
出资方式 

股权比例

（%） 
出资时间 

102 万股系净

资产折股 
2014 年 11 月 9 日

1 
天津市一轻科技信

息研究所有限公司 
510 

408 万股系货

币出资 

51 

2015年 06月 18日

98 万股系净资

产折股 
2014 年 11 月 9 日

2 王瑜 490 
392 万股系货

币出资 

49 

2015年 06月 18日

合计 1,000 —— 100 —— 

” 第十八条修改为“公司的股份总数为 1,000 万股（每股壹元），均为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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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股。股票是公司签发的证明股东按其所持股份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书面凭

证。” 

    2015 年 9 月 27 日，公司召开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通过了公

司在挂牌后适用的《公司章程（草案）》。 

 

经查验，公司设立以来章程的制定及历次修改已履行法定程序，其内容符合

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在挂牌后适用的《公司章程（草案）》

内容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十四、 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及规范运作 

 

经查验，公司的组织机构及职能部门的设置符合有关法律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并独立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公司具有健全的组织

机构。 

 

经查验，公司“三会”议事规则及相关工作制度、工作细则的制定、修改符

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查验，公司提供的“三会”的会议文件资料，公司成立以来，“三会”会

议的召开、决议内容及签署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合法、合规、真实、有效。 

 

十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变化 

 

（一）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情况 

 

经查验，公司现有董事 5 名、监事 3 名（其中职工代表监事 1 名）、总经理

1 名、财务总监 1 名，公司的董事、监事和总经理的每届任期为 3 年。公司目前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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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身份证号 在公司所任职务 兼职情况 

孙前程 12010119711210**** 董事长 自行车院院长、党委副书记 

韦锁柱 12010519641017**** 董事 自行车院副院长 

冯子娟 12010119621124**** 董事 自行车院检验计量所所长兼总工

王瑜 12010619700205**** 董事、总经理 瀚洋通讯执行董事、总经理 

赵卫玲 12010319551218**** 董事、财务总监 无 

解增林 12010219570419**** 监事会主席 
自行车院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

总经济师 

卢宝萍 12010119610706**** 监事 自行车院财务部部长 

刘庆敏 12010419660508**** 职工代表监事 无 

 

根据公司现任董监高出具的声明并经核查，公司现任董监高不存在不具备

法律法规规定的任职资格或违反法律法规规定、所兼职单位规定的任职限制等

任职资格方面的瑕疵；根据公司现任董监高出具的说明并经核查，现任董监高

最近 24 个月内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或者被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的

情形。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现任董监高具备法律法规规定的任职资格，不存在

违反法律法规规定、所兼职单位规定的任职限制。 

经核查现任董事、监事在历次董事会、监事会的履职记录，高级管理人员

的履职记录及其提供的《无犯罪记录证明》，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现任董监高不

存在违反法律法规规定或章程约定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义务的问题；

最近 24 个月内不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任职合法合规。 

根据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出具的《承诺》并经核

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不存在违反关于竞业禁止

的约定、法律规定以及因该等事宜发生的纠纷或潜在纠纷，亦不存在因侵犯原

任职单位知识产权、商业秘密而发生的纠纷或潜在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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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公司的独立董事任职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未设独立董事职位。 

 

（三）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变化情况 

 

1、公司董事变化情况 

经本所律师核查，2014 年 11 月 25 日，公司发起人召开第一次股东大会，

选举秦文昌、孙前程、韦锁柱、王瑜、赵卫玲组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 

2014 年 11 月 25 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秦文昌董事

为公司董事长。 

2015 年 7 月 31 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免去秦文昌公司董事长的议案》和《关于选举孙前程为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免去了秦文昌公司董事长职务，并选举孙前程为新董事长，任期与本届董事会相

同。 

2015 年 8 月 17 日，公司召开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免去公司秦文昌董事的议案》和《关于选举冯子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免去了秦文昌公司董事职务，并选举冯子娟为新董事，任期与本届董事会相同。 

 

2、公司监事变化情况 

经本所律师核查，2014 年 11 月 25 日，公司发起人召开第一次股东大会，

选举解增林、卢宝萍为公司第一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与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的职

工监事刘庆敏组成公司第一届监事会。 

2014 年 11 月 25 日，公司召开第一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解增林监事

为公司监事会主席。 

 

3、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变化情况 

经本所律师核查，2014 年 11 月 25 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

聘任王瑜为总经理、赵卫玲为公司财务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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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其任职均经合法程序产生，不存在有关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及有关监管部门所禁止的兼职情形；董事、监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变化均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报告期内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的变动系为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满足公司正常发展所需，不会对公司经营产生重

大影响。 

 

十六、 公司的税务 

 

（一） 公司税种、税率 

经查验，公司依法在辖区税务主管机关办理了税务登记，并获发了税务登记

证，具体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税务登记证编号 发证机关 

1 麒聚科技    税字 120117596124708 号 
天津市国家税务局 

天津市地方税务局 

 

根据《审计报告》、公司确认并经查验，公司目前执行的主要税种和税率如

下: 

税种 具体税率情况 

增值税 

应税收入按17%的税率计算销项税，并按扣除当期允许抵扣

的进项税额后的差额计缴增值税。 

城市维护建设税 按实际缴纳的流转税7%计缴。 

教育费附加 按实际缴纳的流转税3%计缴。 

地方教育费附加 按实际缴纳的流转税2%计缴。 

防洪费 按实际缴纳的流转税1%计缴。 

企业所得税 按应纳税所得额的25%计缴。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执行的税种、税率符合现行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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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税收优惠 

 

根据《审计报告》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目前未享受税收优惠政策，公司

享受的政府补助情况如下： 

2015 年 1-3 月 2014 年 2013 年 

项目 发生额 
（元） 

计入当

期非经

常性损

益的金

额（元） 

发生额 
（元） 

计入当期

非经常性

损益的金

额（元） 

发生额

（元） 

计入当期非经常

性损益的金额

（元） 

政府补助（详见下表：政

府补助明细表） 
—— —— 200,000.00 200,000.00 —— —— 

合计 —— —— 200,000.00 200,000.00 —— —— 

其中，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补助项目 
2015 年 1-7 月

（元） 

2014 年

（元） 

2013 年

（元）
与资产相关/与收益相关

自行车车轮夹持力试验机3 —— 200,000.00 —— 与收益相关 

合   计 —— 200,000.00 —— —— 

 

（三） 公司近两年的纳税情况 

根据天津市滨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国家税务局于 2015 年 9 月 22 日出具的

《涉税证明》，麒聚科技隶属天津市滨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国家税务局征管，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5 年 7 月 31 日，未发现麒聚科技存在税务违法违章记录。 

根据天津市滨海新区第六地方税务分局出具的《涉税证明》，麒聚科技系天

津市滨海新区第六地方税务分局管理的纳税人，该企业在 2013年 1月 1日至 2015

年 8 月 31 日期间无未申报记录，无欠缴税款，未发现违规受到滞纳、罚款的情

况。 

 

十七、 公司的环境保护和产品质量、技术标准 

 

                                                        
3 公司获得本次政府补贴依据的是天津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天津市财政局于2014年5月6日作出的《市

经济和信息化委市财政局关于下达 2014 年度天津市工业科技开发专项资金项目计划的通知》（津经信科

[2014]10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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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环境保护 

 

根据 2014 年 1 月 2 日四部委联合发布的《企业环境信用评价办法（试行）》 ：

火电、钢铁、水泥、电解铝、煤炭、冶金、化工、石化、建材、造纸、酿造、制

药、发酵、纺织、制革和采矿业等 16 类行业为重污染行业。根据《公开转让说

明书》“第二节 公司业务/六、 公司所处行业、风险特征及公司在行业所处地位

/（一）公司所处行业情况/1、公司所处行业分类”所述，根据国家统计局制定的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GB/T4754－2011）》，公司属于“通用仪器仪表

制造中的试验机制造行业（C4015）”；根据《证监会行业分类指引（2012）》

公司属于“仪器仪表制造（C40）”；根据《全国股转系统行业分类指引（2015）》

公司属于“仪器仪表制造中的试验机制造行业（C4015）”。根据上述核查情况，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所属行业不属于重污染行业。 

根据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一轻科技出具的《关于遵守环保法规的声明及承

诺》，麒聚科技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至今生产经营活动符合相关环境保护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未因违反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受

过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的行政处罚。 

 

（二）产品质量、技术标准 

 

根据天津滨海新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质量技术监督局于 2015 年 9 月 30 日

出具的《证明》，从 2013 年 1 月 1 日至本证明出具日，该局尚未发现麒聚科技

有违反国家及天津市有关质量技术监督法律法规的行为，尚无被该局处罚的记

录。 

 

十八、 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 

 

根据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说明，公司最近

24 个月不存在违法行为和其他合规经营问题，公司、控股股东、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目前不存在尚未了结或可以预见的重大诉讼、仲裁及行政处罚案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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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 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已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其它规范性文件规定的

股票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条件。公司不存在影响本次股票在全国股份转让

系统挂牌的重大法律障碍和重大法律风险。 

 

公司股票本次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尚需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同意。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四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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